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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互联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披露直播电商诸多“坑”

涉直播电商纠纷案件5年暴涨8.4倍
3月13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近年来网络直播电商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
了11件典型案例。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5年，
该院共受理涉直播电商类案件2604件。伴随产业
扩张，案件数量步入快速增长通道，2025年收案
806件，较2020年增长8.4倍。

在案件审理中，广州互联网法院发现直播

电商行业存在诸多亟待规范的突出问题。其

一，经营主体多元交织，交易链条涉及运营方、

主播、平台等多重主体，法律关系复杂，消费者

维权易陷入多方推诿。其二，主播身份边界模

糊，兼具宣传、销售、履约等多重身份，行为定

性和责任认定成为司法难点。

此外，商业宣传失范频发，视觉造假、价格

虚假宣传、剧本营销等行为屡见不鲜，直接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冲动消费现象突

出，一老一小群体受营销氛围影响，短时集中

下单，超量购买问题显著，引发大量退货纠纷

等案件时有发生。

结合审判实践，法院向各方主体发出风险

提示。平台方要压实全链条管理责任，健全风

险预警机制，尤其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群体设

置消费提醒，加强对盲盒、保健品等商品的专项

监管。运营者要规范素材使用，使用他人肖像、

视频等素材需取得明确授权，杜绝AI合成、搬

运、剪辑等侵权行为。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费

观念，警惕全网最低、限时秒杀等话术，审慎购

买黄金玉石等专业性强的商品，按需消费。

某珠宝商行在购物平台直播间销售一

款貔貅足金手链时，宣称该手链为“实心

24K纯黄金”“里里外外实打实纯黄金”“原

价18888元”“优惠价2999元”，邓某便下单

购买。

收货后，邓某发现手链的黄金珠子一

面凹陷且内部中空，貔貅部分亦为中空，

但在直播展示时并未呈现。邓某认为，主

播在直播中选取特定角度对商品外观进

行局部性展示，隐瞒商品凹陷及内部中空

的关键信息，诱导其对商品克重作出错误

判断，构成欺诈，诉请退货退款并支付三倍

赔偿。

广州互联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商家

在直播中宣称商品“实心足金”，直接影响

消费者对商品克重、市场价值及保值性的

判断，是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的核心因素，

但实际交付的手链多处中空，不符合该行

业内对“实心足金”的基本界定。

商家利用直播展示的非接触性特点，

通过选择性展示、局部化呈现、视线遮挡等

“障眼法”手段，刻意隐瞒商品凹陷及内部

中空的特征，导致消费者基于对“实心足

金”的错误认识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构成

欺诈。据此，法院判决支持邓某退货退款

及三倍价款赔偿的诉讼请求。

典型案例

广东省直播电子商务协会

数字化人才服务中心主任洪启

富指出，直播电商行业高速发展

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交易链

条复杂、主体责任模糊、宣传行

为失范等问题。“这既是行业扩

张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矛盾，更是

行业从流量狂欢向价值深耕转

型的重要警示。”他说。

洪启富认为，黄金玉石品类

的纠纷高发，反映出商品展示与

信息披露的行业短板，知识产权

与网络侵权纠纷占比超七成显

示出内容生态治理的迫切性。

洪启富说，下一步，广东省

直播电子商务协会将深化行业

自律与标准建设，规范合规体

系，推动更多企业将合规要求嵌

入经营与直播的全流程中。此

外，强化政司法企协同共治，加

强与司法机关的沟通合作，建立

纠纷诉调对接机制，联合高校专

业机构为行业输送数字化合规

人才。

朱某是直播电商主播，在电商领域有

较高知名度。龙某在某平台账号内发布了

含朱某姓名、肖像、声音的视频102个，视频

标题以朱某姓名为关键词，内容是剪辑的

朱某在直播间介

绍口罩、大米等

商 品 的 直 播 片

段，页面下端有

龙某设置的“同

款”商品链接，消

费者点击链接后

会进入其他品牌

商户运营的商品购买页面。

购买页面显示口罩销量约2万件，大米

销量达到数十万件。朱某认为，龙某未经

授权，擅自在其抖音账号发布含有朱某姓

名、肖像、声音的直播视频切片，以达到吸

引用户流量、增加商品销量的目的，严重侵

害其姓名权、肖像权、声音利益，请求判令

龙某赔偿经济损失。

广州互联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龙某

未经许可，发布自己剪辑的包含朱某面部

形象的直播片段，并设置“同款链接”引导

用户购买，具有明显商业推广目的，构成对

肖像权的侵害。视频标题借助朱某知名度

实现引流转化，超出合理提及范畴，构成对

姓名权的侵害。

视频内含朱某原声解说，朱某作为知

名主播，其语调、表达方式等已形成具有可

识别性的个性化声音标识，因具备吸引流

量、促进交易的实际作用而产生相应经济

价值。龙某未经许可使用朱

某声音制造“虚拟代言”效果，

实质性挪用其人格要素的商

业化权能，构成对声音利益的

侵害。综上，判决龙某向朱某

赔偿经济损失8000元。

直播间买“实心纯黄金”收到“空心”？
法院：障眼法构成欺诈，三倍赔偿

●案例1

●案例2 主播视频遭切片盗用引流带货
法院：被告“虚拟代言”，判赔八千

声 音

发布会上，广州市消费者委

员会投诉与法务部部长林雅莹

透露了一组数据：2022年至2025

年，全市消委会受理涉及直播电

商相关投诉 1.1 万余件，且持续

呈上升趋势。通过分析案件，市

消委会发现消费者在维权过程

中存在两大难点：一是责任主体

的查找难、确定难，二是虚假宣

传取证难、确定难。这两种方式

都是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具体

表现。

林雅莹指出，在处理投诉过

程中，很多直播间主

体不明，出了问题就

“玩消失”，违法成本

极低。“比如消费者

在某些平台购买电

话卡，买完后发现货

不对板，想投诉

时直播间已经

注销，平台也无

法处理”。

对此，林雅

莹表示，市消委

会将持续完善

投诉受理机制，

不断畅通投诉渠道，除了通过

12345 热线接收消费者的投诉

外，2024年3月15日正式上线了

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消费者

可通过小程序到平台投诉，进行

在线和解沟通。此外，针对一些

涉案金额较大，影响较广或具有

一定代表性的投诉案

件，通过约谈调解等手

段都无法帮助消

费者维权时，市消

委会将依法支持

消费者提起诉讼。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部长林雅莹

支持消费者对典型案件提起诉讼

●广东省直播电子商务协会数字化人才服务中心主任洪启富

强化直播电商全流程合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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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赵建文介绍，案

件审理情况客观反映出当前直播行业存在经

营主体交织、主播责任边界模糊、商业宣传失

范等突出问题。涉诉商品高度集中，黄金玉石

类案件约占涉直播电商网购类纠纷的37％，因

商品价值高、专业性强以及直播展示局限，成

为纠纷高发领域。

普通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成为常

态，呈现维权“兼职化”特征。数据显示，630
件网购类纠纷中 51.3%主张惩罚性赔偿，但

获赔率仅 20%，职业打假之外的普通消费者

维权成常态。

案由分布上，侵权纠纷占比超七成，涉知

识产权和网络侵权纠纷分别占44%、31%，合计

1954件，多表现为搬用直播内容、盗用直播切

片、主播间诋毁商誉等行为。

网购黄金玉石成踩坑高发区 消费者维权“兼职化”

视觉造假、剧本营销泛滥，法院发布避坑指南


